省级许可待发证企业登记表

产品类别：           上报单位（局章）：           企业总数：       证书总数：    单元总数：      登记日期：       编号：      
	序号
	企业名称
	产品名称
	住所
	生产地址
	明  细
	证书编号
	有效期
	发证日期
	说明
	所属市
	单元数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经办：                 审核：                  批准：                   批准日期：

说明：1.“说明”一栏填写发证、换证、迁址、企业名称变更、增单元、增规格、升级、补领证书等内容。

      2. 本表使用A4纸，可以用WORD编辑，也可以使用EXCEL编辑，表格格式不得改变。用WORD编辑时，“待发证企业登记表”字体用小三号宋体加黑，其他字体全部用五号宋体。如住所、生产地址、明细内容多时字体可用小五号宋体。用EXCEL编辑时，“待发证企业登记表”字体用16号宋体加黑，其他字体全部用11号宋体。

      3. 除“明细”部分可用回车外，填写本表格的其他部分均不可用回车，自然转行即可。每栏填写的第一个字符前不可有空格。

4. 增项时产品明细要填写包括原有产品和增加产品的全部内容。

5. 本表应经市局许可证办公室领导审核，由分管局长批准，并加盖市局局章后上报省许可证办公室。

注：正式使用文书时不显示填写说明

